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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干线

▼贸易预警

本报讯 日前，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就欧洲议会通过反倾销调
查新方法修正案发表谈话，指出
欧盟此举没有全面遵守有关国际
规则，已经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
多个世贸组织成员的质疑，中方
保留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
的相关权利，将采取必要手段维
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11月15日，欧洲议会通过欧
盟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正案，引入
“市场严重扭曲”的概念和标准，并
考虑环境和社会倾销的影响。
商务部发言人指出，中方密

切关注欧盟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
法进程，多次向欧方表达了中方
关注，要求欧方严格履行欧盟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项下的义务。中方注意到，欧
洲议会通过的反倾销法律修正
案，取消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名
单”，但同时引入了“市场严重扭
曲”的概念和标准。在符合所谓
“市场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欧盟
可以弃用出口国的价格，而选择
使用第三国或国际价格来确定出
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欧盟此举
没有全面遵守有关国际规则。
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世界贸

易组织规则既不存在“市场严重
扭曲”的概念，也没有社会和环境
倾销的规定，欧盟反倾销调查新
方法缺乏世贸组织规则依据，增
加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将对
世贸组织反倾销法律体系造成严
重破坏，已经受到包括中国在内
的多个世贸组织成员的质疑。欧
盟作为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应
尊重国际规则，只有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的权威性，才有利于各国
的共同利益。中方敦促欧方严格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善意、全面地
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中方保留在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相关
权利，将采取必要手段维护中国
企业的合法权益。 （冯其予）

69%的中国海外经营企业遭受过反商业贿赂执法或处罚

贸促会引导企业走上合规之路
■ 本报记者 钱颜

商务部：欧盟反倾销调查
新法修正未遵守国际规则

阿根廷对华陶瓷洁具
作出反倾销初裁

11月15日，阿根廷生产部发
布决议，对原产于中国的陶瓷洁
具作出肯定性反倾销初裁。裁定
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但不征收
临时反倾销税。

（本报综合报道）

阿根廷对华吸尘器
启动反倾销调查
近日，阿根廷生产部发布决

议，决定应阿根廷当地公司申请，
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吸尘器启动
反倾销调查。请涉案企业根据调
查机关要求完整填写答卷，并于
收到问卷时起 30日内将问卷提
交至阿方，提交证明材料的关门
时间为初裁公布后 10个工作
日。答卷和相关证据需经阿国家
注册翻译员译为西班牙语，并由
阿驻华使领馆认证。参与调查的
相关利益方还应随材料附上证明
其签字权资格的认证文件。

阿根廷发布对华电加热器
反倾销复审终裁
日前，阿根廷生产部发布

决议，发布对原产于中国的电
加热器反倾销情势变迁合并日
落复审调查终裁结果，税率为
涉 案 产 品 出 口 FOB 价 格 的
378%，有效期 5年。

澳对涉华镀铝锌板
启动“双反”调查
日前，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

会发布公告称，决定对进口自中
国的镀铝锌板发起反倾销和反补
贴日落复审调查，对进口自韩国
镀铝锌板发起反倾销日落复审调
查，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利
益相关方应于 12月 17日前提交
有关资料。

本报讯 2017年上半年，全球
航运市场震荡加剧，国际原油价格
低位徘徊，“融资难”“接船难”“盈
利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同时，我国船舶企业在海外仲裁频
频遭遇滑铁卢。中国海事仲裁委
员会副秘书长兼仲裁院副院长陈
波表示：“面对‘接单难’‘交船难’
融资难’‘盈利难’等问题，我国如
何完成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的
转变显得至关重要。大力发展海
事仲裁事业，将对提高我国海运软
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助力国际
海事司法中心建设、推动海运业健
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船舶工业要想做强、引
领世界船舶工业发展，无疑应重视
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尽可能地
争取话语权，选择在中国进行仲
裁。”陈波认为，选择在国内进行仲

裁，当事人同样能够享受到与国际
化接轨的高质量仲裁服务，而且费
用更为低廉，程序更为灵活、高效。
“近年来，海仲委通过起草格
式合同、专家培训等形式，积极帮
助我国船舶企业做大做强，提高
企业法律意识。为应对船舶企业
交易中的潜在风险，海仲委组织
业界知名专家、学者、律师起草了
包括《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等在内
的一系列格式合同。格式合同内
容不仅贴近中国发展实际，符合
中国法及国际公约的规定，还充
分考虑了船舶企业的交易习惯，
便于企业更好地规范经营行为。
除此之外，海仲委将不定期组织
仲裁员及业界专家为企业提供培
训，提高企业应对法律风险的能
力。”陈波说。
（来源：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据外媒报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近日宣布对苹果现有的和过去的产品展开调查，因为该机构日前接到一家公司及
其开发跨平台远程接入解决方案的授权子公司的投诉，指控苹果许多产品使用的屏幕共享和AirPlay镜像技术侵犯了他
们的专利权。据了解，国际贸易委员会称，调查涉及的产品包括某些型号的Mac电脑、iPhone、iPad等。 （林靖东）

本报讯 11月 14日，记者从深
圳国际仲裁院（又称华南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英文简称 SCIA）
创建北美庭审中心新闻发布会暨媒
体开放日上获悉，深圳日前在美国
洛杉矶设立了中国国际仲裁机构第
一个海外庭审中心，北美地区相关
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今后可就近开庭
审理，标志着中国仲裁机构“走出
去”，并让“中国规则”在更高层次参
与国际竞争。
近年来，中美在商业和投资上

的合作日趋频繁。巨量的对外贸易

和海外投资，使得“走出去”企业对
仲裁服务需求加大。经过近一年的
酝酿，深圳国际仲裁院依托深圳驻
北美经贸代表机构，在美国洛杉矶
创建北美庭审中心。
深圳国际仲裁院院长刘晓春介

绍，北美庭审中心功能突出：一是方
便该院实现海外庭审，北美地区相
关国际商事仲裁案件可就近开庭审
理。二是便于对深圳法治化营商环
境开展海外推广。“参与庭审的海外
企业可以对‘中国深圳规则’和法治
化营商环境有亲身的应用体验。我

们也可以依托该中心定期向 353名
外籍仲裁员提供深圳国际仲裁规则
培训服务。”刘晓春说。
此外，作为前海法治创新的重

要组成部分，该海外庭审中心还可
扩大前海法治示范区的海外辐射
力。“北美庭审中心不仅有利于保护
深圳本土跨国企业的海外权益，还
率先提升了国际化营商环境。”刘晓
春认为，这一举措是从“输出中国产
品”到“输出中国规则”的探索，未
来，该院将加大“走出去”力度，持续
布局海外庭审中心。 （张玮）

日前，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公司等企业针对蒙古国政府提起的
国际仲裁案结案。仲裁庭裁定，鉴于
蒙古国政府仅同意将涉及征收补偿
款额的争议提交仲裁，仲裁庭对本案
无管辖权，驳回中国投资者的全部仲
裁请求。据悉，该案是中国投资者起
诉外国政府的第一起案件，关系到中
国企业对约70个国家投资的有效保
护，在业内引起不小震动。为此，《中
国贸易报》记者特邀北京市安理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张思捷深度解读这一
案件背后的焦点问题。

案案情情

2010年 1月，黑龙江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北京首钢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秦龙国际实业有限
公司等 3家中国企业，就其与蒙古
国政府的矿业投资争端，请求依照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设
立临时仲裁庭。申请人认为，蒙古
国政府撤销其矿业许可证的行为违
反了 1991年签订的中蒙双边投资

保护协定（中蒙BIT）和蒙古国有关
外资法律。2015年底，以国际法院
法官 Peter Tomka为首席的 3人仲
裁庭在荷兰海牙开庭审理了本案。
2017年6月底，仲裁庭作出裁决，一
致裁定对本案无管辖权。理由是，
中蒙BIT仅允许将涉及征收补偿款
额的争议提交仲裁，因此关于东道
国是否实施了非法征收的争议只能
由东道国国内法院审理。 据蒙古
国政府的代理律师介绍，蒙方在本
案中提出了新的论据，向仲裁庭证
明，将“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
解释为仅仅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
议，不会导致中蒙BIT中的仲裁条
款无效。蒙方主张，在中国对外缔
结“第一代BIT”的时代，中国政府
以法令或命令的形式明确宣布（对
某些财产）进行征收。在中国政府
正式宣布实施征收后，投资者与中
方就可能征收的补偿款额发生争
议，对于这类补偿款额争议可以按
照BIT的规定提交仲裁。仲裁庭接
受了蒙方的主张。

分析分析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
对“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这
一概念作何解释。张思捷告诉记
者，我国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
量签订的“第一代BIT”，仅将仲裁
管辖权限定在涉及征收和国有化
补偿数额的争议。但随着对外投
资的发展，我国已经开始在某些投
资贸易协定中全面接受国际投资
仲裁管辖权。
据了解，围绕这一条款，业内知

名的谢业深诉秘鲁案、世能公司诉
老挝案和北京城建公司诉也门案的
仲裁庭无一例外采用了广义解释。
这 3个案件的仲裁庭依据《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 31条的解释方法，
认为“涉及”一词的通常善意解释为
“包括”，而不是“限于”和“排他”。
“按照相关规定，当投资争议无
法解决时，投资者可以选择将争议
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或者仲裁
庭裁决，也就是‘岔路口’条款，即投

资者只能二选一。”张思捷介绍说，
如按照狭义解释，则导致东道国征
收行为合法性产生争议，因此投资
者只能选择在东道国法院起诉，但
也意味着将丧失补偿款数额的争议
提交仲裁的权利。这实质上剥夺了
投资者的选择权，与“岔路口”条款
互相矛盾。因此，对这一条款只能
适用最宽泛的解释。
在张思捷看来，本案中蒙古国

律师举证认为中国仍然适用第一代
BIT条款，中国政府已经通过法令
或命令的形式合法化了某些征收行
为。“换句话说，中蒙政府签订BIT
时，不太可能就征收本身的合法性
产生争议。”张思捷表示，蒙方提出
的“第一代 BIT”这一主张绕过了
“岔路口”条款可能带来的限制，被
仲裁庭接受。中国大量签订BIT时
的历史背景已无可改变，可以想见，
在未来中国投资者诉东道国的仲裁
案中，东道国律师必然会提交该论
点，给中国投资者的维权带来很大
困难。

启示启示

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
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可以预
见，中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
投资争议仲裁案件甚至中国作为
投资东道国的投资争议仲裁案件
将越来越多。
“这一裁决很可能改变涉及
中国第一代BIT争议的游戏规则，
给有类似情况的中国企业维权造
成巨大困难。当然，本案的裁决
对未来的仲裁庭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未来的仲裁庭也有可能回归
广义解释。若寄希望于仲裁庭，
不确定性太大。寄希望于中国迅
速更新第一代BIT，也并非一夕之
功。”张思捷建议，中国企业可以
考虑积极主动地绕开规则，通过
国际筹划方式，在与投资目的国
签订BIT协定的第三国设立公司，
并通过该公司在投资目的国进行
投资，以此选择有利于保护自身
权利的BIT条约。

深圳创建中国首个国际仲裁海外庭审中心

本报讯 11月15日，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京举办题
为“1958年《纽约公约》热点话题
和最新动态”的专题讲座，邀请联
合国贸法会纽约公约指南编辑委
员会专家、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Emmanuel Gaillard，纽
约公约指南编辑委员会执行董事、
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Yas Banifatemi，中伦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曹丽军，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
助理审判员杨蕾介绍《纽约公约》
的相关热点问题。
贸仲委党委书记兼副秘书长

李虎会前与各位发言人进行了务
实交流，并在研讨会上代表贸仲委

致辞，简要介绍了贸仲委仲裁的最
新发展。
研讨会上，Emmanuel Gaillard

以其丰富的国际商事与投资条约
仲裁经验，为参会人员深入讲解
了《纽约公约》仲裁裁决承认与执
行相关热点。曹丽军就裁决不予
执行的报告机制、裁决执行、仲裁
员角色介绍了中国仲裁裁决执行
的实务情况。杨蕾结合中国法院
有关裁决司法监督案件的 3种类
型，通过对 TCL vs.Castel案例的
分析，介绍了《纽约公约》在中国
法院的适用情况。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海仲委助力我国海运软实力提升

《纽约公约》热点话题和最新动态讲座举办

▼以案说法

中国投资者状告东道国政府第一案败诉的启示
■ 本报记者 钱颜

开栏语：随着中国企业纷纷出海投资，各种法律风险随之而来。企业该如何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怎样才能强化防控意识，做
好全球化法律布局？经典案件能折射正义之光，庄严的法槌声会带给我们警醒。《中国贸易报·法律版》携手律师推出“以案说法”栏
目，对新近审判裁定的典型案件、新型案件进行深度解读、释疑析法，让“走出去”企业遭遇法律纠纷困扰时不再是“一个人战斗”。

随着我国经贸投资活动的快速
推进，国际层面的企业合规监管审
查日趋严格，海外监管机构对我国
出海企业进行的商业贿赂行为执法
处罚力度加大。
“有调查显示，69%的中国海外
经营企业遭受过反商业贿赂执法或
处罚。”在 11月 18日举办的中国企
业反贿赂国际合规行动研讨会上，
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

人、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刘超语出惊人，这些利益输送、海外
行贿、“灰色”代理等行为不但使企
业面临罚款风险，也严重损害了企
业声誉。
刘超指出，在国际层面，国际标

准化组织最新出台了 ISO—37001
《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该标准在
借鉴各国机构及企业在反贿赂、反
腐败方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企

业提供了一系列标准化管理措施，
能有效帮助企业预防、管控和打击
商业贿赂行为。
中国企业正面临“走出去”的新

机遇，但同时海外监管机构对中国
“出海”企业进行的商业贿赂行为执
法处罚力度不断加大。为此，我们
要加强反贿赂的防控能力。

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夕，中
国贸促会牵头 20国集团工商组织
共同举办了B20反腐败论坛，全球
知名合规专家共同形成《B20反腐
败政策建议报告》，多次强调加强企
业反贿赂能力建设及国际合作的重
要性。
会上，刘超将中国贸促会企业

合规服务归纳为“四识”：意识
（Awareness）、认识（Understanding）、
标识（Certification）、共识（Consen⁃
sus）。意识，即强调贸促会应提高
企业在反贿赂合规管理方面的意
识，将反贿赂合规管理充分重视起
来。认识，指在形成意识基础上，让
我国企业认识到合规的具体内涵。

标识，即帮助企业通过认证，拿到
“护身符”。而共识表示进一步推进
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工作，令其
从更高层面形成共识。

5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向世界发
出了要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
的倡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
“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为推动并引导中国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廉洁之路建设，中
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发布了
中国企业反贿赂国际合规行动方
案：一是开展国际合规研讨、培训等
活动，加强企业国际合规交流，深化
企业合规意识，引导企业树立诚信、
透明、开放、合规的企业文化。二是
加强国际反贿赂相关标准推广，吸
收国内外企业在反贿赂方面的优秀
管理经验，鼓励企业建立自身反贿
赂长效防控机制。三是帮助企业有
效建立反贿赂主动防控体系，为企
业完善反贿赂管理机制提供全方位
合规咨询服务。四是协助企业完成

国际管理标准认证及年检复审工
作，不断提升企业自我改进能力，
帮助企业有效防御贿赂调查及潜
在争议，为企业海外投标、境外上
市、跨国并购、海外经营等一系列
商业活动提供合规支持。五是配
合相关部门深度参与国际合规标
准制定工作，代表企业积极参与
ICC企业责任与反腐败委员会的
相关工作，进一步加大合规领域
的国际合作。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

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与各方协力，
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反贿赂国际合规
行动，为企业提供系列化、多元化、
务实高效的服务。中国贸促会商业
行业分会秘书长姚歆建议，首先，提
高企业合规水平，防止内部腐败，节
约运营成本。其次，提升企业形象，
打造廉洁文化，增强核心竞争力。
再次，带动供应链反贿赂意识与行
动，打造公平诚信的竞争秩序。最
后，助力组织开拓国内外市场，持续
促进未来业务增长。


